
人权理事会  

决  议 

6/17.  建立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基金 

人权理事会， 

铭记根据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普遍定期审议是一个合作机

制，由相关国家充分参与，并考虑到其能力建设需要， 

强调事实上 2007 年 6 月 18 日通过的体制建设文件指出，应设立一个普遍定期审

议自愿信托基金，以便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参加普遍定期审议， 

回顾体制建设文件还要求理事会关于采用现有供资机制还是设立新机制问题作出

决定， 

1.  要求秘书长设立一个普遍定期审议自愿信托基金，以便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最不发达国家参加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2.  又要求秘书长设立一个名为“财政和技术援助自愿基金”的新的供资机制，与

第 1 段所述普遍定期审议自愿信托基金共同管理，以便与多边供资机制一起提供财政

和技术援助，与相关国家协商并在征得它们的同意后，帮助它们执行由普遍定期审议

产生的各项建议； 

3.  促请所有成员国、观察员及理事会的其他利益攸关方支持上述基金的实施； 

4.  要求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采取必要措施，以便迅速实施这些机制； 

5.  决定在理事会第七届会议同一议程项目下跟踪此案。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2007 年 9 月 28 日 
第 21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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